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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保险交易中心（深圳）股份

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日 13,50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3.70%

深圳鼎泓乘方投资有限公司 7.41%

北京海智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41%

深圳市雅梅实业有限公司 3.70%

深圳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3.70%

深圳市前海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41%

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有限公司 3.70%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0%

广东恒安投资有限公司 7.41%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41%

建银国际（深圳）投资有限公司 3.70%

深圳市环益实业有限公司 4.44%

深圳市中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93%

广东保联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7.41%

广州凯翎投资咨询（有限合伙） 3.70%

深圳市前海首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15%

梁洪杰 11.11%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

公司

2010年2月26日 2,0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45%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1日 2,0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9%

新国线集团（深圳）客运有限公司 11%

深圳市中南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40%

深圳市前海联合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30%

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 2015年9月30日 10,000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45%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

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20,3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60%

惠迪（天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40%

深圳市充电易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1日 5,000

深圳市国电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0%

深圳市宏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0%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2015年2月6日 150,00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80%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

深圳比亚迪电动汽车投资有限

公司

2014年6月30日 30,0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6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融铭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5%

深圳市充电易科技有限公司 5%

深圳市万科云地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6日 10,000

深圳比亚迪轨道物业有限公司 72%

横琴万科云地商务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

横琴万科云地商业服务有限公

司

2017年4月25日 500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深圳市盈达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

司

2004年7月1日 73,081.83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70%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6日 93,684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30%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51%

唐山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10%

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9日 1000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公司 20%

招商局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

常州星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上海新坤道吉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10%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青岛海尔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5%

博中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5%

华源电力有限公司 5%

北京东升博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北京水木华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菲仕绿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5%

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 2017年5月5日 12000

汕头市比亚迪云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0%

银川市产城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

银川市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银川通联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18%

银川住房保障投资有限公司 14%

汕头市比亚迪云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17年5月25日 150,110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0.0666%

上海光大光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普通合伙人）

0.0067%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优先级有

限合伙人）

79.941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劣后级有限

合伙人）

19.9853%

汕头市比亚迪云达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17年6月6日 35,010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0.0286%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劣后级

有限合伙人）

19.994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优先级

有限合伙人）

79.9771%

汕头市云轨交通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9日 30,000

汕头市比亚迪云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9.9967%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33%

广安市云轨交通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8日 42,000

横琴云达商务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99.99762%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238%

汕头市比亚迪云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17年10月26日 465,01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9.9996%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22%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79.9983%

广安市云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2日 5,000

广安交通投资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

深圳东部云轨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

2017年4月25日 64,000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16%

汕头市比亚迪云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9.9984%

济宁市云轨交通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6日 69,000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14%

汕头市比亚迪云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9.9986%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2011年2月16日 336,0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50%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50%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

限公司

2014年8月4日 30,00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5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

杭州西湖新能源汽车运营有限

公司

2014年7月15日 5,0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9%

杭州西湖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31%

北京普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

陈伟星 20%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2015年1月8日 10,0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25%

韶关市绿动出租车有限公司 24%

杭州西湖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6%

北京天启星东方汽车配件有限责任

公司

25%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1981年8月5日 35,0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50%

天津市公共交通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50%

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 1993年10月19日 100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49%

北京环卫集团环卫装备有限公司 51%

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

2013年12月27日 2,0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60%

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40%

潮州市绿动出租车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1日 3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80%

潮州长运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

西安城投亚迪汽车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

2016年11月18日 1000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40%

西安城投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60%

青海盐湖比亚迪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2017年1月3日 5000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9%

深圳市卓域成投资有限公司 1.5%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50%

深圳市东部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3日 50000

深圳市比亚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

深圳市坪山新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30%

成都蜀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3000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60%

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40%

除上述目前已成立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外，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为自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起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

结束之日前新成立的控股子公司（包括全资控股子公司和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500亿元

2、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按出资比例）

2）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

四、 董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1、董事会意见

1）本集团涉及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融资事务基本操作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可有力地保证

本集团各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或者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就其它业务提供担保，均是应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

的发展；

2）为了满足参股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需对参股公司的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及其他业务进行担保。 为了保障上

市公司的利益，有效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将严格按出资比例对参股公司进行担保；

3）综上，上述担保均系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商业惯例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认为：

1）上述对参股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为参股公司从事业务活动所必须的，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规定；

2）上述对参股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在实施时，由该等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和公司一起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比例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

权益。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831,116.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87.83%；公司对参股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原名为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及比亚迪汽车金

融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9,3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6.53%；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

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8-01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为销售产品对外提供回购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2018年3月27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销售产品对

外提供回购或担保的议案》，同意自该议案获得2017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销售产品对外提

供回购或担保，总额度须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王传福先生或其指定人士签署相关协议及代表公司处理相关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回购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 业务方案

为促进公司新能源车、新能源叉车、云轨及其他可供出售商品的销售和市场开发，加快公司销售资金结算速度，公司拟与金融机构及其他融资机构

（例如租赁公司）合作，为符合金融机构及其他融资机构等审核通过的客户的融资需求，根据金融机构及其他融资机构的要求提供回购或担保责任，在相

关合同约定的特定条件下公司回购新能源车、新能源叉车、云轨（含设施和附属配套）及其他可供出售商品或提供其他担保措施。业务模式包括但不限于

融资租赁等方式，其中融资租赁是指通过租赁公司将公司产品融资租赁给客户，公司将按商品销售合同约定及时从租赁公司获得货款，客户在租赁期限

内分期将融资租赁费支付给租赁公司。例如针对具体项目，公司、租赁公司及客户（承租人）三方签订商品买卖合同，由公司将商品出售给租赁公司。租赁

公司与客户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将商品租赁给客户，客户分期将租赁费支付给租赁公司，在客户未支付完毕融资租赁费之前，商品所有权为租赁公司所

有。 如果客户不能如期履约付款，公司将承担回购或担保责任，并要求客户就该融资租赁项下的回购或担保提供必要的反担保措施。

通过与金融机构及其他融资机构的合作，可以实现及时回款，缓解公司资金压力，节省公司资源投入，降低公司运行风险；并可以广泛及充分利用第

三方渠道快速促进公司销售，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三、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通过与金融机构及其他融资机构合作的方式，既可增加销售渠道扩大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又可使货款及时回笼，提高公司的营运资金效率，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认为：

（1）、上述为销售产品对外提供回购或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为公司销售新能源车、新能源叉车、云轨及其他可供出售商品所必须，内容符

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规定；

（2）、上述对外提供回购或担保事项在实施时，公司需从资信调查、资金实力等方面进行严格调查和筛选，挑选合适的金融机构及其他融资机构和客

户，并对金融机构及其他融资机构和客户风险进行严格监控，最大程度降低项目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四、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831,116.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87.83%；公司对参股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原名为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及比亚迪汽车金

融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9,3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6.53%；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

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

五、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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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根据2018年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含全资子

公司）预计2018年度将与关联方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成都蜀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比亚

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西安城投亚迪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充电易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深圳赛迪新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西安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广安市云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发生以下类别的日常关联交易：（1）向关联人采购各种原

材料；（2）向关联人购买生产经营所需的水、电、煤、气等燃料和动力；（3）向关联人销售上市公司生产或经营的各种产品、商品；（包含水电煤气燃料动

力）（4）向关联人提供劳务；（包含科技开发）（5）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1,581,374�万元。

2018年3月27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 公司董事长及总裁王传福先生现任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董事职务；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王子冬先生在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职务；非执行董事夏佐全先生在深圳市联合利丰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其余三位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总金额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2018年合同签

订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1）向关联人采购各种原材

料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 - 4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16,000 2,180 15,777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 170 - 221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569 255 -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80 - -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230 6 1,695

（2）向关联人购买生产经营

所需的水、电、煤、气等燃料

和动力

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 10 1 10

（3）向关联人销售上市公司

生产或经营的各种产品、商

品（包含水电煤气燃料动

力）

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 127,500 14 136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65 26 400

成都蜀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30,500 - -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 733,157 48 184,718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49,304 3 966

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600 70 312

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7,924 - 693

深圳赛迪新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15 - -

深圳市充电易科技有限公司 5,600 680 2,258

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7,000 - 14,146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3,370 11 7,008

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 42,500 - -

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 28 14 12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 1,000 - -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157,494 1,569 74,871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120,387 0 25

西安城投亚迪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75,800 - 154,189

西安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500 - -

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 100 - -

（4）向关联人提供劳务（包

含科技开发）

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 100 - 60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1,278 110 480

广安市云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824 - -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 892 10 256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100 - -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326 12 8

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00 24 215

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94 100 9

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200 19 1,070

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 3 - 2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3,730 425 3,015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1,354 4 263

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 700 - -

（5）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7,121 - 1,319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 50 - 547

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5,000 2,034 29,972

深圳赛迪新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4,742 443 2,558

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77 - 186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320 4 5,476

西安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600 - -

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 5,062 17 7,762

总计 - 1,581,374 8,080 510,639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7年合同签

订或预计金额

（不超过）

2017年实际

发生金额

实际发生

金额占同

类业务比

例（％）

披露日期及索引

（1）向关联人采购

各种原材料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50 4 0%

2017年 9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1,667 15,777 89%

2017年3月29日、9月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

有限公司

600 221 1%

2017年 3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2,843 1,695 10%

2017年 3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2）向关联人购买

生产经营所需的水、

电、煤、气等燃料和

动力

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 60 10 100%

2017年 3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3）向关联人销

售上市公司生产

或经营的各种产

品、商品（包含水

电煤气燃料动

力）

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

司

4,274 136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公司

2,067 1,558 0%

2017年9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

453 400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

客车有限公司

232,153 184,718 38%

2017年3月29日、9月29日巨潮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

201,587 966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

500 312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南京中北迪滴新能源汽

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50 17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2,763 693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充电易科技有限

公司

2,770 2,258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

118,089 14,146 3%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

租有限公司

7,636 7,008 1%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

公司

22 12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119,510 74,871 15%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

司

135,795 25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西安城投亚迪汽车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154,189 32%

2017年3月29日、9月29日巨潮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

cn）

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 60,800 45,285 9%

2017年8月3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包含科技

开发）

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

司

100 60 1% 2017年内增补，未达披露标准。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

669 480 8%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

客车有限公司

551 256 4%

2017年3月29日、8月3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

27 8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

车有限公司

350 215 3%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210 9 0%

2017年8月3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

4,230 1,070 17%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

租有限公司

2,202 815 13%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

限公司

5 2 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

5,348 3,015 49%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

司

798 263 4%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5）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1,450 1,319 3%

2017年 3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

有限公司

679 547 1%

2017年3月29日、8月3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451,662 29,972 72%

2014年10月30日、2017年3月29日、

2017年 9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赛迪新能源物流有限公

司

7,000 2,558 6%

2017年 3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782 186 0.4%

2017年 9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8,331 5,476 13%

2017年 9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

公司

13,461 1,763 4%

2017年 9月 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7）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电力设备、

电力设计、工程施

工服务

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

公司

11,821 7,762 100%

2017年3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总计 - 1,623,565 560,078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进行2017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从控制各项关联交易的总规模方面

来考虑，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因此，公司关联交

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会存在差异，但其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差异主要系

市场需求、价格变化或关联方内部运营调整等原因，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

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提升关联交易管理效率和质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 公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系市场需

求、价格变化或关联方内部运营调整等原因，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

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0月19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住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东老庄106号1号楼3层，法定代表人为

李嘉龙，主营业务为生产城市环卫特种车辆、电力工程用高空作业车及运输类专用车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批发

自产产品、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从事商业经纪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478,321千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169,664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

406,894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023千元。

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张金涛先生及王杰先生分别担任华林特装车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北京华林特装车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成都蜀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成都蜀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29日，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杰，其主要经营范围：新能源电动汽车及

零配件的研发、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新能源电动汽车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上范围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或禁止的项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都蜀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王杰担任董事长、本公司总会计师周亚琳女士担任成都蜀都比亚迪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4日，注册资本人民币3亿元，公司住所位于广州市从化经济开发区明珠工业园明珠大道北6

号，法定代表人为蒋平，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不含汽车发动机制造）；汽车零配件设计服务；汽车批发（九座以下小轿车除外）；汽车零配

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售（九座以下小轿车除外）；电力输送设施安装工程服务（充电桩等）；广告业；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汽车整车及

零部件研发）；能源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电气设备修理；汽车整车制造；汽车修理与维护。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127,884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47,070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

入为人民币2,015,088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8,344千元。

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副总裁王杰先生及总会计师周亚琳女士分别担任广州广汽比亚迪新能源客车

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月8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公司住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桂丰路9号112室，法定代

表人为章羽阳，主营业务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新能源汽车技术、互联网技术；批发、零售：汽车及汽车配件。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733,091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03,306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

为人民币59,350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566千元。

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副总裁张金涛先生及王杰先生分别担任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5、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韶辉，主营业务为：公共自行车租赁；汽车租赁（不包括带操作人员的汽车出租，不含金融租赁活动）；

交通服务咨询。 充电桩建设运营；汽车维修；从事道路客运经营（含深港跨境旅客运输）；出租小汽车营运业务；城市公交。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5,825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659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

9,022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474千元。

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副总裁王杰先生及总会计师周亚琳女士分别担任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董事

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6、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1981年8月5日，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0万元，公司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区零部件产业园天福路2号，法定代表人为

于秉华，主营业务为：汽车客车装配，橡胶零件加工，汽车销售（限本厂产品），汽车配件、钢材、木材、五金产品、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除

外）、玻璃制品、汽车装饰材料批发兼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950,796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45,501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0

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125千元。

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及王杰先生分别担任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西安城投亚迪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城投亚迪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18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

座6层，法定代表人为王军，主营业务为：许可经营项目：汽车维护保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经营项目：汽

车、摩托车及零配件的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站的规划、建设、充电服务，充电桩的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信息咨询（不含旧机动车鉴定评估）。（以上

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许可项目）。

截止2017年12月31日，西安城投亚迪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527,431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6,448千元，2016年1-12月主营收入

为人民币952,991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0,003千元。

西安城投亚迪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王杰先生担任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8、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6月3日，注册资本人民币36,606.804万元，公司住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18区

21号，法定代表人为李建忠，主营业务为:生产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电子粉体材料和新型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其他新材料；研究开发、销售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电子粉体材料和新型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其他新材料，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涉及配额许可证、国营贸易、专项

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子冬先生担任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之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

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9、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月2日，注册资本109,071.0923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沧州市运河区沧石路张庄子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

为陈宏伟，经营范围为聚乙烯燃气给水管材管件、排水排污双壁波纹管管材管件、硅胶管管材管件及其他各类塑料管材管件的生产、销售；聚乙烯塑料管

道的安装和技术服务；生产、销售食品用聚酰胺薄膜、聚酰亚胺保鲜膜、聚酰胺切片及其他塑胶制品；生产、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培

训；房屋租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王子冬先生担任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

上述公司都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0、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29日，注册资本12,905.5289万人民币，公司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深南中路北中

航路西世纪汇广场办公楼1601、1801，法定代表人为黄俊武，经营范围为供应链的管理；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和其它限制项目）；机械设备（不含

特种设备）、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设备的技术开发与销售；游艇销售、汽车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

出口业务；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初级农产品购销；服装、纺织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建材、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首饰、工艺品（不含文

物）的批发零售；一类医疗器械及用品的销售；煤炭批发；自有房屋租赁。（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II类、III类医疗器械及用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冻冷藏食品）；改性石油沥青、对二甲苯、灌装润滑油、凝析油、燃料油的销售。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夏佐全先生担任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

上述公司都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1、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03月31日，注册资本2544.092700万人民币，公司住所为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C1栋16、

22楼，法定代表人为周剑，经营范围为从事玩具、智能机器人、通讯设备及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玩具、智能机器人、通讯设备的销售、批发、进出

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生产玩具、智能机器人、

通讯设备。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夏佐全先生任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都与

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2、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是建于1954年军品生产企业，2004年通过改制组建了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相对控股的、 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混合型

集团公司，注册资本8,605.41万元，公司住所位于西安市幸福中路37号，法定代表人为李永钊，公司主要民品有风力发电机主轴、冷剪机、瓦楞纸板纸箱、

非标机械制造、工模具制造、汽车配套件、空调压缩机电机等。

本公司监事李永钊先生担任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3、深圳市充电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充电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2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苑宏，经营范围为：电力设备的上门维修；电动车充电设施设计；新能源、充电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电力设备、器材的批发、零售、租赁（不含金融租赁业务），电力项目投资（具体另行申报）；充电设备的批发、销售、租赁（不含金融租

赁业务）；充电项目的投资；经营电子商务（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网络商务服务、数据库服务、数据库管理

（以上项目涉及前置性行政许可的，须取得前置性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电动车配件、日常用品的销售、上门维修保养；电动车租赁服务（不含金融

租赁）。。（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 ^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动车充电设施的安装、运营、维护；电动车配

件的维修保养；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机动车停放服务。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深圳市充电易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8,307千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650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29,

225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212千元。

深圳市充电易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曾担任深圳市充电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4、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01月30日，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住所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宝深路科陆大厦A座6层，法定

代表人为江克宜，主营业务为：电力设备的上门维修；新能源、充电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电力设备、器材的批发、零售、租赁（不

含金融租赁业务），电力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智能电网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及存储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充

电设施设计、安装、维护；充电设备的批发、零售、租赁；经营电子商务、网络商务服务；电动车充电服务；电动车配件及用品的销售、上门维修保养；汽车租

赁服务；不动产租赁；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售电业

务；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电力工程设计、施工。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10,032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72,461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

198,726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5,572千元。

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担任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董事之职，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5、深圳赛迪新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深圳赛迪新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26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河，住所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搬运装卸服务；供应链管理；物流信息咨询；物流方案策划；经营进出

口业务（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汽车销售；汽车配件销售；汽车租赁（不含融资租赁）；物流相关设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道路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冷藏车）；仓储服务；配送服务；国际

船舶代理服务；铁路货物运输；航空运输代理；快递业务。

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曾担任深圳赛迪新能源物流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款规定，

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6、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6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吴经胜，其主要经营范围为：1、许可经营项目：接受境外

股东及其所在集团在华全资子公司和境内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保证金和承租人汽车租赁保证金；经批准，发行

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购车贷款业务；提供汽车经销商采购车辆贷款和营运设备贷款，包括展示厅建设贷款和零配件贷款以及

维修设备贷款等；提供汽车融资租赁业务（售后回租业务除外）；向金融机构出售或回购汽车贷款应收款和汽车融资租赁应收款业务；办理租赁汽车残值

变卖及处理业务；从事与购车融资活动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经批准，从事与汽车金融业务相关的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业务。 2、一般经营项目：经中国银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6,703,221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655,692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

币303,014�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01,876千元。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担任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之职，本公司总会计师

周亚琳女士担任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款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7、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28日，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方辉，其主要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曾担任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之职，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8、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27日，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住所位于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宝塔北路8号，法定代

表人为王杰，主营业务为：许可经营范围:客运出租运输。 一般经营范围:纯电动汽车租赁及相关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维修（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前置

许可项目）。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3,135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7,613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

民币13,154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4,017千元。

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刘焕明、王杰先生分别担任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及董

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9、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16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4,000万元，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新西路7号兰光

科技大楼1楼C-102，法定代表人为吴经胜，经营范围为：新能源电动出租车企业投资，汽车销售及相关售后服务；汽车零部件销售；汽车租赁及运营;计算

机信息系统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策划；企业管理服务；业务流程和知识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限制项目）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674,373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87,526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

为人民币234,378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37,618千元。

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担任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及董事长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0、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2月26日，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北环路车管所东侧中巴

教练综合楼3层，法定代表人为李永生，主营业务为：出租客运；从事广告业务；电动汽车的租赁；场站的充电业务、电动汽车的维修；汽车充电设备设施的

购销。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89,859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1,166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

民币85,444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6,856千元。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及副总裁王杰先生分别担任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

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1、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2月16日，注册资本人民币236,000万元，公司住所位于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横坪公路3001号比亚迪研

发大楼（2）B区五楼523-536号、538-540号，法定代表人为Hubertus� Troska，主营业务为：乘用车、电动车、汽车电动传动系统、车用动力系统及座位少

于9个的乘用车零部件的设计和研发；上述产品的原型以及生产设备的开发；作为腾势（DENZA）品牌汽车的总经销商，从事上述品牌汽车的批发及市场

推广；提供售后服务；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零部件、设备、汽车用品以及汽车精品；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及技术转让；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专

营专控产品）。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3,545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57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975千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77千元。

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担任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之职，本公司副总裁

廉玉波先生担任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22、西安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西安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1月25日，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住所为西安市高新区新型工业园比亚迪路2号综合楼

211室，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西安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曾担任西安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之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3、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1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4亿元，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前海深

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经胜，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

租赁资产、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汽车销售及相关售后服务、汽车零部件销售。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2,877,656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10,406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

为人民币499,183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6,432千元。

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 本公司副总裁、 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担任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之

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4、广安市云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安市云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12日，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住所为四川省广安经济开发区奎阁街道石滨路1号，法定代

表人方芳，其主要经营范围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管理、维护、开发和综合利用；轨道交通和轨道交通的客运服务（不包含铁路旅客运输）（未取得相

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轨道交通沿线及周边广告、停车场、经营用房附属资源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物业管理；软件开发及销售；道路

货物运输；电子商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广安市云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20,000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0,000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0

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0千元。

广安市云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王传方、任林先生及王珍女士曾担任广安市云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6条第（二）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5、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

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5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万元，公司住所为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239号英力特大厦B座16层，法

定代表人彭治兵，其主要经营范围为：法律法规明确或国务院决定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无须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7年12月31日，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640,532千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8,658千元，2017年1-12月主营收入为人民币16,

220千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1,342千元。

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王传方先生担任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目前对上市公司的款项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履约不能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协议签署情况

(一)� 2018年预计关联人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成都蜀都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广汽比亚迪新

能源客车有限公司、广州市亚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南京江南纯电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绿色交通有限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天津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西安城投亚

迪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迪滴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将根据其主营业务向本公司采购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汽车

充电设备设施，本公司也为其提供车辆配件及车辆维修及技术开发、充电等服务，同时本公司也向其采购部分反配套产品。

（二）本公司向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生产所需锂离子电池隔膜及正极材料等，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

原则，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三）本公司接受深圳市深电能售电有限公司提供的劳务，如充电站安装、充电站电力设计、工程施工等。 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市场价

格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四）深圳赛迪新能源物流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物流运输服务，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并根据

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五）广安市云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银川云轨运营有限公司向本公司采购云轨车辆及机电设备等产品，接受本公司提供的云轨运营等方面的技术

服务。 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六）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为公司销售新能源汽车提供金融服务，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并

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七）公司向西安北方秦川集团有限公司购买生产经营所需的水电等燃料和动力及原材料，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定价依

据，交易价格公允，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八）本公司向深圳市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金属部件产品，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并根据实

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九）深圳比亚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租赁业务服务，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并

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十）深圳市联合利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营销及咨询服务；按照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当期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交易价格公

允，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良好的合作背景，公司按照市价或公允的价格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合理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运行。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的比重较小，并且按照公允的定价方式执行，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较小，且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按正

常商业条款在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的，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

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公司所预计的2018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2018年度正常生产经营而发生，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于关联方，且公司近年来

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低，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8-01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会计政策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及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时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号），自2017年5月28日起

实施，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财会【2017】13号）的规定执行。同时，公司将按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

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以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

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并对净利润按持续经营净利润项目、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进行分类列报；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 和

“营业外支出” 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在“资产处置收益”中列报；并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此变更事项对本公司合并利润表与利润表

列报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名称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以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规定，对净利润按

持续经营净利润项目、终止经营净利润项目进行分类

列报。 2017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按新口径追溯调整。

①持续经营净利润

②终止经营净利润

列报影响： 本期持续经营净利润列报4,

916,936,145元，上期持续经营净利润列报

5,480,011,926元

根据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将原归集于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损益调整至资产处置收益单独列报。 2017年度

的比较财务报表按新口径追溯调整。

① 资产处置收益

② 营业外支出

列报影响：本期资产处置收益减少55,149,

899元， 营业外支出减少55,149,899元，上

期资产处置收益减少136,717,088元，营业

外支出减少136,717,088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报表的列报项目产生影响，对公司2017年度的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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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为

亚迪三村按揭购房人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提升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员工的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有效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指数，留住人才，由公司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实业” ）开发了亚迪三村项目，项目选址位于深圳市坪山区聚龙山片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内，锦绣中路

与翠景路交叉口东侧。 总占地面积200,484.32� m2，建成后可容纳约1.6万人居住，合计5,334户。 为员工顺利购买亚迪三村，按照银行政策和房地产开发

企业的商业惯例，比亚迪实业拟为购买其开发的亚迪三村的合格按揭贷款购房人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自贷款银行向购房人发放借款之

日起，直至办妥抵押财产的房地产权证等相关权属证书交约定保管方收执之日或相关协议约定的期限止，预计阶段性担保总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亿

元。

2018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亚迪三村按揭购房人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该议

案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符合公司购房积分排名条件，且符合贷款银行贷款条件，购买比亚迪实业开发的“亚迪三村” 项目产品，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支付购

房首付款的按揭贷款购房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根据贷款银行提供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 其主要内容为：

（一）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

（二）保证范围

包括本借款合同所列的借款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人应向贷款人支付的其他款项、贷款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

生的相关费用

（三）保证责任

1、如果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或者贷款人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或法律规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借款人违反主合同的其他约

定，保证人应在保证范围及保证期间内立即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无论贷款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担保何时成

立、是否有效、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借款人自己所提供、贷款人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

债务，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因此减免，贷款人均可直接要求保证人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及保证期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如果保证人只对主合同项下的部分债务提供保证，则保证人同意，即使因借款人清偿、贷款人实现其他担保权利或任何其他原因导致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部分消灭，保证人仍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在保证范围及保证期间内对尚未消灭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4、如果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主合同项下的债务仍未获完全清偿，则保证人承诺，其向借款人或其他担保人主张（包括预先行使）代位权或追偿权，

不应使贷款人利益受到任何损害，并同意主合同项下债务的清偿优先于保证人代位权或追偿权的实现。

5、保证人已充分认识到利率风险。 如果贷款人根据主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的利率政策变化而调整利率水平、计息或结息方式，导致借款人应偿还的

利息、罚息、复利增加的，对增加部分，保证人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保证人依据本合同偿付的任何款项，贷款人有权决定将该款项优先用于抵偿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相关费用。

（四）保证期间

自贷款银行向购房人(被担保人)发放借款之日起，直至办妥抵押财产的房地产权证等相关权属证书交约定保管方收执之日或相关协议约定的期限

止。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比亚迪实业为销售其开发的“亚迪三村” 项目产品，为符合条件的按揭贷款员工提供阶段性担保属于银行发放房屋贷款的商业惯

例，其担保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对外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为阶段性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利于加快“亚迪三村” 项目销售和资金回笼速度，帮助

员工顺利购房，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认为：

比亚迪实业为符合条件的按揭贷款员工提供阶段性担保属于银行发放房屋贷款的商业惯例，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和商业惯例，有利于加快“亚迪三

村” 项目的销售和资金回笼速度，帮助员工顺利购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831,116.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87.83%；公司对参股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原名为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及比亚迪汽车金

融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9,3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6.53%；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

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0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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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直营店为贷款购车客户向比亚迪汽车金融

有限公司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直营店拟将与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及终端客户开展汽车零售及贷款合作业务，控股子公

司直营店将为购买比亚迪品牌汽车的购车客户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购车客户与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单笔汽车贷款合同

之日起至该笔贷款合同项下的车辆办理抵押生效即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取得合格的车辆抵押登记证明文件之日止。 阶段性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11.13亿，具体金额及期限以与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准。

2018年3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直营店为贷款购车客户向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提供

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联营合营企业，本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担任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之职，

本公司总会计师周亚琳女士担任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董事之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款规定，比亚迪汽车金融有

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以上担保事项尚需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符合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贷款条件，购买比亚迪品牌汽车，签订贷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并支付购车首付款的贷款客户。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汽车金融同业均采取抵押前放款模式，即客户贷款合同签署完成后，由汽车金融公司先以委托付款方式，直接将资金打入经销商账户，再由经销

商协助客户办理相关抵押手续。汽车金融公司与经销商签订阶段性担保协议，经销商在贷款客户的车辆办理抵押完成前，承担抵押前担保责任，一旦客户

车辆登记证书未按金融公司要求完成抵押手续，则经销商需承担相应连带担保责任。

根据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提供的《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零售汽车贷款合作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甲方指：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乙

方指：签署合作协议的经销商）

（一）保证方式

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二）保证范围

《汽车贷款合同》项下贷款购车客户的全部债务与合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汽车贷款合同》、《汽车抵押合同》中约定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

违约金、实现该债权的费用及其他费用。如果贷款购车客户不履行《汽车贷款合同》、《汽车抵押合同》项下的义务，甲方可直接要求乙方依照本协议之规

定承担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三）保证责任

乙方负责将贷款、抵押合同及附属贷款文件、贷款申请资料寄送给甲方，乙方承担所寄送资料实际到达甲方前的风险。因乙方保管及寄送资料给甲方

造成的损失，乙方需积极协调各方进行相关资料的补办，在甲方未收到合格的上述补办资料前，乙方向甲方承担附件一中的阶段性担保责任。甲方在借款

人违约时，发现客户的贷款合同、抵押合同及附属法律文件、贷款申请资料（包括各类影像资料）等资料虚假、伪造等瑕疵（包括但不限于伪造客户签字）

时，乙方将继续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甲方根据车管所要求委托任何人员（该类人员均已获得乙方授权）办理贷款车辆抵押登记事宜，不免除乙方按照本

协议约定协助办理车辆抵押登记的义务，同时不影响乙方在本协议项下应当承担的任何阶段性担保责任。

（四）保证期间

自甲方向乙方发放借款人的贷款之日起，至甲方取得合格的车辆抵押登记证明文件及甲方确认的借款人签字、盖章等格式合格、真实的贷款合同、抵

押合同、贷款申请资料（包括各类影像资料）等文件之日为止。

四、担保的风险及影响

如果贷款购车客户不履行《汽车贷款合同》、《汽车抵押合同》项下的义务，直营店将依据《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零售汽车合作协议》中的担保

协议条款，向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承担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

五、董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直营店为促进公司汽车销售，为符合条件的贷款购车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属于汽车金融机构进行车贷业务的商业惯例，其担保性质

不同于一般的对外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为阶段性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有利于拓展汽车销售和资金回笼速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邹飞先生及张然女士认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直营店为符合条件的贷款购车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属于汽车金融行业车贷业务的正常经营行为，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和商业惯例，有

利于拓展汽车销售和资金回笼速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831,116.1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87.83%；公司对参股公司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原名为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司）及比亚迪汽车金

融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59,3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6.53%；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

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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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鲁文莉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其它职务，公司董事会对鲁文莉女士在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职务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18年3月27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谢琼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职务，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谢琼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内容。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7日

谢琼女士的简历如下：

谢琼女士，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谢琼女士于1990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谢琼女士于1998年加入比亚

迪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总办主任、行政部经理，现任审查处总经理。

谢琼女士持有本公司2,580,100股A股，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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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7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于2018年3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fo.com.cn)上，同时《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当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供全体股东和投资者查询阅读。

为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详细了解公司年报信息，公司将定于2018年4月10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通过全景网的投资者互动平台举行2017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rs.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先生；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总会计师周亚琳女士；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李黔先生；证券事务

代表王海进先生；独立董事张然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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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6号核准批复，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了252,142,855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57.40元/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472,999,877.00元（含发行费用）。 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102,403,301.02元,律师费人民币

1,100,000.00元、审计验资费人民币188,679.25元及股份登记费人民币237,870.62元等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369,070,026.11

元。 前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16)验字第60592504_H02号)。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进度如下：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万元）

累计投入金额

（人民币万元）

投资进度

（%）

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项目 600,000.00 351,117.95 58.52

三、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述项目进度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基于谨慎原则拟对上述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调整后项目投资总额不变，具

体调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原预计达到

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预计达到

可使用状态日期

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四、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原因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募投项目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项目总投资额为人民币602,274.36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600,000.00万元，项目投资内容包括厂

房配套设施投资、生产设备投资及铺底资金。 基于公司之前铁动力锂离子电池项目建设经验的积累，公司募投项目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项目的建设效

率有所提高、建设成本也有所优化，试产产能已达到项目计划进度。 该项目厂房配套设施及设备现已投资人民币351,117.95万元，完成投资进度58.52%；

项目费用投入过程中，需根据厂房及设备验收进度支付后续尾款，同时，根据安全及环保要求优化相关公用工程及配套辅助设施，还需根据电池容量研发

的提升对设备调试和产能爬坡影响情况进行后续费用的安排，目前项目费用尚未使用完成。 根据项目实际进度情况，拟将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

间调整为2019年12月31日。

公司本次调整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本次调整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保

证项目质量，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1、董事会、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 董事

会、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没有调整项目的投资

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的情形。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子冬先生、邹飞先生、张然女士对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过认真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没

有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调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符合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将铁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为2019年12月31日。

3、保荐机构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发表了以下核查意见：

比亚迪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二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间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7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核查意见。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7日

（上接B345版）


